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比选采购文件

























项目名称：新风系统维护保养服务
采购单位：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一、招标内容
	（一）招标单位：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二）项目名称：新风系统维护保养服务
	（三）预算金额： 40000元

二、采购内容
1、服务地点: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潘桥院区）
2、服务范围：新风系统维护保养（详细见清单）；
3、维护保养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天。
4、费用说明：合同金额包含新风系统维护保养过程中所产生人工费、税费、耗材及设备损耗等施工产生的费用。不包含施工期间需要装修配合顶部开口和修复费用。不包含第三方检测费用和需要第三方审计费用；
5、结算方式：自新风系统维护保养服务项目验收合格，经第三方审计后，由供应商开具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结算全额审计价。


三、投标文件组成
（1）投标报价单（附件一）
（2）分项报价表（附件二）
（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附件三）
（4）企业法人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
（5）投标承诺函（附件四）
（6）投标人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技术资料
以上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

四、评审方法
1、满足医院各项要求且注明投标报价，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中标人，所报报价包含新风系统维护保养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工费、税费、耗材及设备损耗等施工产生的费用。
2、投标人不得进行影响服务质量或者诚信履约的恶意报价。投标人报价低于预算金额50%（含）的，必须在报价文件中详细阐述不影响服务质量或者诚信履约的具体原因（包括具体成本测算（含人工、材料、服务等分项成本构成）、其他证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说明、材料等），未提供的投标无效。

六、合同主要条款
（本合同为样稿，最终稿由甲乙双方协商后确定）
招标人：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甲方）
中标人：                  （以下简称乙方）
一、本合同签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二、合同文件的优先次序
合同文件如存在歧义或不一致则根据以下优先次序来判断：
1、合同书及合同补充条款或说明 
2、中标通知书
3、承诺函
4、投标文件
5、招标文件
三、服务内容
	

	楼层
	项目内容
	单位
	数量
	单价
	小计
	备注

	一层
	风管清洗
	平方米
	235
	
	
	

	
	新风机组清洗
	台
	4
	
	
	含静压箱

	
	风管开孔及修复
	台
	4
	
	
	每台平均约4个

	二层
	风管清洗
	平方米
	265
	
	
	

	
	新风机组清洗
	台
	4
	
	
	含静压箱

	
	全热交换清洗
	台
	1
	
	
	

	
	风管开孔及修复
	台
	5
	
	
	每台平均约4个

	三层
	风管清洗
	平方米
	305
	
	
	

	
	新风机组清洗
	台
	5
	
	
	含静压箱

	
	风管开孔及修复
	台
	5
	
	
	每台平均约4个

	四层
	风管清洗
	平方米
	305
	
	
	

	
	新风机组清洗
	台
	4
	
	
	含静压箱

	
	全热交换清洗
	台
	1
	
	
	

	
	风管开孔及修复
	台
	5
	
	
	每台平均约4个

	合计费用
	
	
	含税

	注：①报价包含人工费、税费、耗材及设备损耗等施工产生的费用。②不包含施工期间需要装修配合顶部开口和修复费用。③不包含第三方检测费用和需要第三方审计费用。



四、技术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1、服务工期：15日。
2、服务费为：元（大写：）
3、服务费支付方式：自新风系统维护保养服务项目验收合格，经第三方审计后，由供应商开具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结算全额审计价。
4、汇款形式：甲方以汇票或银行转帐方式支付； 乙方开具服务业发票。
五、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服务内容、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具体为：
（1）乙方提供的服务内容是否达到约定的标准；
（2）乙方的服务是否存在不到位的情形或受到服务对象的投诉；
（3）乙方是否存在因管理不善或其他违反本合同的行为而使甲方形象受损等情形。
（二）乙方聘用的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不符合本合同约定要求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
（三）甲方有按约定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的义务。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在认真履行本合同的前提下，乙方有按时收取服务费的权利。
（二）乙方有接受甲方对各项服务内容监督、检查和考核的义务。
（三）乙方有按甲方要求及时更换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服务质量工作人员的义务。
（四）乙方对甲方的检查、考核的结果有提出异议的权利。
（五）乙方应依法与其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乙方与其工作人员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不得与法律、法规及规章之规定相抵触。
（六）乙方有节约使用水、电及爱护设施设备的义务。
六、转包或分包
1、本合同范围的服务，应由乙方直接供应，不得转让他人供应；
2、除非得到甲方的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本合同范围的服务全部或部分分包给他人供应；
3、如有转让和未经甲方同意的分包行为，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七、争议处理
 1、双方在执行合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应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八、合同生效及其他
1、合同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2、合同签定地点：合同执行地。
3、合同执行中，如需修改或补充合同内容，经协商，双方应签署书面修改或补充协议。该协议将作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九、其它
1）招标文件、补充文件、投标文件及答疑纪要、中标通知书等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违约及其处罚按民法典及本合同有关条款执行。
3) 以上协议未尽之处，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地址：                                    地址：
日期：                                    日期：


附件一：

投标报价单
项目名称：                                                   
	序号
	项目名称
	投标报价
	服务期
	服务地点
	备注

	1
	新风系统维护保养服务
	小写：

	
	



	1年
	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潘桥院区）
	

	
	
	大写：

	
	



	
	
	



说明：
1、 报价人应现场勘查，综合考虑各种风险。
2、 该报价包含合约期限内新风系统维护保养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工费、技术费、配件费、税费等其它所有费用。
3、 投标人所报投标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否则当无效标处理。
4、 投标人不得进行影响服务质量或者诚信履约的恶意报价。投标人报价低于预算金额50%（含）的，必须在报价文件中详细阐述不影响服务质量或者诚信履约的具体原因（包括具体成本测算（含人工、材料、服务等分项成本构成）、其他证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说明、材料等），未提供的投标无效。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投标人全称（公章）：     
日   期：               


附件二：
	分项报价表
（人民币：元）

	楼层
	项目内容
	单位
	数量
	单价
	小计
	备注

	一层
	风管清洗
	平方米
	235
	
	
	

	
	新风机组清洗
	台
	4
	
	
	含静压箱

	
	风管开孔及修复
	台
	4
	
	
	每台平均约4个

	二层
	风管清洗
	平方米
	265
	
	
	

	
	新风机组清洗
	台
	4
	
	
	含静压箱

	
	全热交换清洗
	台
	1
	
	
	

	
	风管开孔及修复
	台
	5
	
	
	每台平均约4个

	三层
	风管清洗
	平方米
	305
	
	
	

	
	新风机组清洗
	台
	5
	
	
	含静压箱

	
	风管开孔及修复
	台
	5
	
	
	每台平均约4个

	四层
	风管清洗
	平方米
	305
	
	
	

	
	新风机组清洗
	台
	4
	
	
	含静压箱

	
	全热交换清洗
	台
	1
	
	
	

	
	风管开孔及修复
	台
	5
	
	
	每台平均约4个

	总计价
	
	
	含税

	[bookmark: _GoBack]注：①报价包含人工费、税费、耗材及设备损耗等施工产生的费用。②不包含施工期间需要装修配合顶部开口和修复费用。③不包含第三方检测费用和需要第三方审计费用。


说明： 1、此表总计价应与“附件一、投标报价表”中报价相一致。
2、不提供详细分项报价将视为没有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
3、如果免费请在该项内容栏内注明“免”，如果含在产品价格中则填“含”，如无此项内容则填“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投标人全称（公章）：     
日   期：               





附件三：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投标人全称）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姓名），身份证号：            授权         （全权代表姓名），身份证号：        为全权代表，参加贵单位组织的（                    项目名称）的比选采购活动，全权代表我方处理比选采购活动中的一切事宜。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投标人全称（公章）：
日   期：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件（正反面）：










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件（正反面）：








附件四：
投标承诺函

项目名称：                     
日期：                    
致：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公司很荣幸能参与上述项目的投标。若我单位中标，在此作如下承诺：
	1、我方已详细审核全部招标文件，承诺所选投标产品的技术配置及技术性能相当于或高于招标文件要求，并满足采购需求，否则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和相应的法律责任。
	2、若中标，我方将按照院方相关规定和要求签订合同，并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
	3、我方承认此承诺函是我方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投标人全称（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                


